
新加坡专利法摘要

一、新加坡专利法立法沿革

新加坡的专利主要指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

专利设计则实行单独立法保护，其立法模式很大程度上与新

加坡专利制度的历史背景和国情相关。其知识产权制度深受

英国法律制度的影响，倾向于通过更系统、周密和复杂的单

行法实现更大力度的保护。新加坡对外观设计保护的法律法

规有注册外观设计法案和注册外观设计法规，申请人可通过

申请电子外观设计进行保护，最长保护期限为 15 年。
1

新加坡具有现代化的专利制度体系，除其本国制定的专

利法令及专利条规外，还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日

内瓦法案》《专利合作条约》《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

生物保护布达佩斯条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建

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等国际条约以及《东盟知识产权

合作框架协定》的成员国，而现行新加坡专利制度的形成经

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2

1937年《联合王国专利登记法》在尚属英国殖民地的新

加坡开始实施。《联合王国专利登记法》规定新加坡登记在

英国取得专利证书的法令，任何人如果希望就其发明在新加

坡获得专利保护，必须先将其拟申请专利的技术方案在英国

提出申请并获得授权，然后再将该英国专利在新加坡进行登

1 参见李小伟.新加坡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初探.苏州大学学报,1995(01):34-36+22.
2 参见蒋慧.中国与新加坡专利法之比较研究.改革与战略,2007(05):127-129.



记注册。

1995年, 新加坡颁布首部专利法，开始建立专利制度体

系。但其实施的专利法仍将英国专利法作为蓝本，该专利法

的体系以英国1977年专利法的模型。1995年专利法中，申请

人在新加坡获得专利保护的唯一途径是遵循再登记制度，可

见专利权的申请保护依然遵循旧有的体制。英国专利法在新

加坡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新加坡专利法部分法律条款

仍然参照引用英国专利法，法院对专利法规范的解释经常援

引英国的案例。

2001年, 第28号补充法案在国会提出，该法案修正的内

容涉及简化专利管理，强化专利法律体制，具体包括修改现

有的专利申请及授权程序，以便电子专利申请的实施和数据

环境里信息的维护；修改有关专利代理人的规定等。同年，

新加坡颁布了专利实施细则，对专利侵权的构成要件作出详

尽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于2001年设立专门行政机

关，系律政部下属的法定机构，该机构专门负责知识产权，

包括专利、商标、外观设计、植物新品种、地理标志等的受

理、审查和注册。

2004年，新加坡全面修改知识产权法，其中涉及对专利

法有关规定的改订，涉及将专利期限延长制度引入专利法。

此外，国会通过修法对专利的法定撤销事由进行了修订和完

善。

2012年，新加坡提出专利修正法案, 并通过了国会初

审。此次修法舍弃了现有的授权其他国家专利局进行检索和



审查的外包体制。此前，新加坡国内没有专职的专利实质审

查员，其审查方式是将专利申请外包给澳大利亚、丹麦和奥

地利三国进行实质审查。专利申请人只要持有上述任何一国

知识产权局的实质审查报告，就可以在新加坡申请注册专

利。从因国内检索和审查能力不足而不得不采用宽松的自我

评估制度转变为主动授权制度，其目的在于着手提升专利检

索和审查能力, 并将建立起世界范围内的专利检索和审查

制度。

2021年，新加坡《知识产权修正法案》对专利法进行了

修改，包括简化非英语 国际专利申请的行政流程，取消相

关费用的收取；改进专利审查程序，消除发布书面意见的必

要性；引入新的合作审查模式，可由新加坡局任命外部专家

进行审查等。

二、新加坡专利法的主要条款

（一）概述

新加坡的专利法律制度建立比较晚，直到1995年才出台

第一部专利法。新加坡专利法一共由二十章组成，分别是序

言、管理、可专利性、申请专利权、专利申请书、专利授权

程序、授权后续规则、专利注册、职务发明、专利产品合同、

权利许可与强制许可、公益利用、侵权救济、专利撤销与撤

销程序、专利与申请的修改、专利国际申请、诉讼程序、刑

事责任、专利代理和其他事项。

（二）主要制度摘要

1.名词解释



新加坡专利法在第一章序言中，设专条对专利法中涉及

的名词作统一解释，尽量避免理解上的歧义,便于各法条在

实践中的准确适用。

2.专利撤销及撤销程序

新加坡专利法明确对撤销请求人申请撤销专利的法定

理由进行了穷尽性规定,并且没有类似兜底性条款的规定。

对于不符合授权条件的专利，新加坡专利行政部门可作出无

条件撤销专利的命令，被撤销的专利权自始至终不存在。关

于撤销专利的程序，新加坡专利法对专利有效性判定既通过

知识产权局的行政程序认定，也可由司法程序判断。新加坡

专利法规定，撤销专利可以向新加坡知识产权局申请，但并

未将专利撤销案件的初审管辖权授予高等法院。在专利撤销

案件中，专利撤销请求人先向新加坡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

再由注册主任负责审理，注册主任根据审查员重新进行实质

性审查后作出的复审报告进行裁定。注册主任作出决定及其

理由后，若对注册主任做出的裁定不服，撤销请求人和专利

权人应在决定作出后的六周内向新加坡高等法院上诉庭提

起上诉，高等法院将组成审判团对该专利撤销案件进行审

判。

3.专利管理

新加坡专利法设有“管理”一章，规定了专利管理机构

的设立程序和职权范围，并对专利管理机构负责人和其他工

作人员的禁止性行为进行了专门规定，明确了专利申请书中

要包含专利的相关操作说明等详细信息。为了维护专利管理



秩序，新加坡在专利法中规定了证人拒绝提供证据、拒绝传

唤即构成违法将被惩罚的条款。

4.专利权主体

新加坡专利法规定，取得专利权的主体是指该发明的实

际创作者，即“真实的创造者”，权利主体主要是个人。对

于职务发明，只有雇员执行其任务的过程中完成的发明，在

授予专利权后才被雇主所有。这种制度设计对于激发个人创

造热情与积极性具有积极促进的作用，但忽略雇主在个人进

行发明创造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剥夺雇主的专利权主体资

格，势必抑制雇主支持个人进行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从长远

的利益看，不利于整个国家的科技发展与进步。

5.专利产品合同

新加坡专利法第十章为“专利产品的合同”，目的是对

专利代理合同的规制，包括有关专利产品合同限制性条款的

避免、解除合同条件的详细规定。通过专利法对有关专利产

品的合同进行针对性地规范，可减少该类合同无效的可能

性，提升技术合同的实用性，促进专利产品的生产与推广。

（巩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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